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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6 屆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5月 27日﹝星期五﹞下午 14時 10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6樓簡報室 

主席：吳召集人思華 

出席：林委員碧炤、蔡委員連康、朱委員美麗、邊委員泰明、周委員麗芳、許委

員淑芳、劉委員宗德、孫委員振義、張委員卿卿、陳委員明進、許委員文

耀、林委員啟屏（請假）、李委員明（請假）、李委員明昱（請假） 

列席：徐主秘聯恩、沈維華、鄭關帄、鄭惠美、林啟聖、廖澺蒼、程燕玲、莊涵

淇、賴怡瑩、簡正一、程燕玲、周明竹、張秀真、郭美玲、林娟綾、蔡繡

如、李靜華、林家興、蘇柏宇（請假） 

記錄：李純忻 

 

甲、 報  告  事  項   
 

〈一〉 主席報告 

〈〈二二〉〉  確認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6屆第 2次會議紀錄。  

〈三〉 第 6屆第 2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 

報告案 7—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辦理 100 年度「高中部數理資優課程」、「國中

部數理資優課程」、「Language Corner」特色課程及「國中部學生華語奠基」，有關教

師鐘點費與交通費相關概算報告案。 

執行情形： 

4. 截至 100 年 4 月 20 日止，本校先行預付費用包括「Language Corner 課程」講師

鐘點費 16,680 元、「國中部學生華語墊基課程」講師費 15,600 元。待支付款項尚

包括「國中數理資優課程」2~3 月份講師費及相關費用。 

劉宗德委員意見： 

專科以上學校，教授鐘點費向來維持在 800元左右，本案附中數理資優課程講座

鐘點費是 1,600元，是否合宜，請再確認。 

決議：請蔡副校長及會計室與政大附中進行協調。 

 

乙、 報 告 案 
 

第 1案 (詳附件 8）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場館經營原則，提請報告。 
決     議:  

1. 因目前場館經營的管理單位係分散制或集中制並未明確定義，而且各場地的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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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未全部單獨列帳。（停車場、宿舍、游泳池等已單獨列帳） 

2. 請主秘召集會計室及總務處研議場館管理的方式採分散制（以各場館單位自行管

理）或集中制（以委員會統一管理）辦理，再提本會討論。 

 

第 2案 (詳附件 1）                      提案單位：總務處校園規劃與發展組 

案   由：有關辦理指南山莊校區全區調查、測量及地質鑽探委託服務案，提

請報告。 
說  明： 

一、經過本校積極爭取，國防部同意將指南山莊用地移撥本校使用，其主要計畫變更

案已於 100年 4月 25日發布實施，國防部並同意於 100年進行用地移撥相關工

作。 

二、為儘速辦理指南山莊後續興建工程，擬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全區調查、測量

及地質鑽探委託服務案，委託期間約 80天，總預估經費約為 150萬元，主要委

辦項目及所需經費詳如附件所示。 

三、本案已提 100年 4月 26日校園及規劃興建委員會第 112次會議討論通過。 

四、本案如奉核可，擬由總務處辦理後續發包及執行相關業務。 

劉宗德委員意見： 

將來指南山莊全區開發需取得水保法之環境評估審查通過，故有關此類水保相關事

宜也請一併考量。 

總務長說明： 

環評是以全校開發總面積計算，並於開發時才進行作業。目前政大山坡地已開發土

地約 3公頃多，至 5公頃時即需做環評。本次指南山莊校區全區調查、測量及地質

鑽探委託服務案，是以開發前的整體規劃設計為主，所做的調查資料都將會成為未

來開發環評需要的重要依據。 

決     議: 

1. 請總務處盡快進行相關工作，預計今年完成基本環境資料調查，明年開始推動指

南山莊建設方面的工作。 

2. 同意備查。 

 

第 3案 (詳附件 9）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   由：會計室整編本校 101年度概算報告案。 
說  明：  

一、本室整編 101年度概算，係依 101年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相關規範及本校相關單位所提供資料，以及教育部通報編列原則辦理。 

二、依 100年 5月 20日教育部通知本校 101年度基本需求補助額度及營建工程教育

部匡列情形： 

（一） 101年度補助額度：基本需求補助暫列 16億 6,262萬 4千元(大學 16億

1,120萬 1千元、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5,142萬 3千元)，其中含因調整薪

資待遇 3%增加補助款 2,766萬 6千元（大學 2,646萬 7千元、附設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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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 119萬 9千元），以及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設置校園警衛保全下授

經費 85萬元。分配經常門 15億 2,251萬 6千元，資本門 1億 4,010萬 8

千元。 

（二） 營建工程： 

1. 文山校區、實小及國關中心污水下水道系統工程，補助款 4,300萬元

由學校先行編列營運資金支應、自籌編列 1,988萬 4千元，合共 6,288

萬 4千元(由學校營運資金先行支應辦理者，補助款將於以後年度再

行回補)。 

2. 研究總中心新建工程，由學校自籌編列 5,000萬元。(101年原編列 1

億元,本次通知修正為 5,000萬元) 

三、教育部高教司通知本校 101年度頂尖計畫額度 2億元，分配經常門 1億 6,000萬

元，資本門 4,000萬元。 

四、本校 101年度經常門收支概算係參酌 100年度預算、99年度決算編列，101年度

經常門收支概算如後附。  

五、101年度資本門固定資產概算，說明如下： 

陳報教育部本校 101年度資本門固定資產概算詳附件。 

六、教育部核列 101年度預算額度後，行政院彙編時若有刪減，屆時擬依通案、刪減

原則或明定刪減項目辦理。 

七、近 3年教育部補助款遞減明細：                                單位：千元 

項目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4.13 版)  

 101 年度較

100 年度    

減少數  

減少

％ 

 101 年度

(5.20 版)增

列  

 3％調待 

增加數  

學校    

基本需求      1,617,895  

  

1,600,741         1,584,734  -        - 16,007  -1.0%   1,611,201        26,467  

政大附小         38,172      39,374               49,374            10,000  25.4%        51,423         2,049  

 小計 
     1,656,067  

    

1,640,115         1,634,108  -         - 6,007  -0.4%    1,662,624       28,516  

蔡副校長兼教務長意見： 

因應本校開源節流之需要提出兩項開源建議： 

1. 本校每年延畢人數約 400～500 人，目前校方並未向延畢生收取雜費。爾後若將

此項費用納入考量，一方面可促使學生加緊腳步畢業，二方面達到資源有效利用。 

2. 資訊設備的使用及其他相關設備均可考慮酌收使用費。 

決     議: 

1. 同意備查。 

2. 因明年度教育部補助減少 1,600 萬元及公教人員調薪人事成本增加 4,500 萬元，

未來學校務要朝向開源節流方向思考；蔡副校長所提建議，日後將納入考量。 

 

丙、討 論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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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案 (詳附件 2）                      提案單位：總務處校園規劃與發展組 

案   由：有關辦理指南山莊校區整體規劃委託服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經過本校積極爭取，國防部同意將指南山莊用地移撥本校使用，其主要計畫變更

案已於 100年 4月 25日發布實施，國防部並同意於 100年進行用地移撥相關工

作。 

二、為儘速辦理指南山莊規劃興建，擬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整體規劃，委託期間

為 1年，總預估經費約為 850萬元，主要委辦項目如下，所需經費詳如附件所示： 

三、（一）基本調查：包括 1.環境調查分析；2.土地使用調查(含使用現況與建物等

調查)；3.交通動線分析(包括國關中心、本基地、三角地與政大校區)；4.空間

發展與土地利用潛勢分析。 

（二）實質規劃： 

1.政大校區整體規劃：包括「交通及動線系統規劃」、「開放空間與景觀規劃

設計」以及「國關中心-指南山莊-三角地-西側保留地-抽水站-大智、大仁樓

-東校園空間整體規劃構想」，並將納入理學院與傳播學院規劃構想研擬。 

2.指南校區整體規劃：包括發展量體及需求分析、土地使用空間配置及利用

規劃、交通系統規劃、建築配置規劃設計原則、生態環境規劃、邊坡保護工

程規劃建議、維生管線工程規劃建議、水土保持規劃、安全及防災規劃。 

（三）執行計畫： 

包括 1.分期分區計畫；2.開發成本與財務計畫；3.營運管理計畫；4.擬訂「校

園設計準則」；5.擬訂「校園景觀設計準則」；6.擬訂「指南校區校園設計準

則」。 

（四） 成果展現：包括 1.報告編撰與修正(包括期中、期末、總結報告與理、傳

學院規劃構想書)；2.3D動畫製作(包括國關中心-指南山莊-三角地-東西

側保留地-抽水站-大智、大仁樓整體空間)；3.模型製作(1/500，包含國

關中心-指南山莊-三角地-東西側保留地-抽水站-大智、大仁樓整體空

間）；4.舉辦期中與期末簡報。 

四、本案已提 100年 4月 26日校園及規劃興建委員會第 112次會議討論通過。 

五、本案如奉核可，擬由總務處辦理後續發包及執行相關業務。 

陳明進委員意見： 

附件一與附件二費用估算表中基本資料收集項下的土壤地質分析與環境調查分析項

下的土壤地質分析有何不同？ 

總務長說明： 

1. 基本資料收集項下的土壤地質分析主要為測量部分。 

2. 環境調查分析項下的土壤地質分析包含植物及生態的調查。 

孫振義委員意見： 

1. 贊成總務處進行徹底的調查，並確認整體地質調查完後可開發的區域範圍大小。 

2. 此計畫執行時間預計會超過一年，目前訂定的相關「準則」例如：「校園規劃準

則」、「校園景觀設計準則」及「指南校區設計準則」建議改成（草案）以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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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時間超過預期時，變成承包單位違約的情況。 

決     議: 

1. 兩項土壤地質分析請在文字上有所區分，避免造成誤解。 

2. 因校區開發面積日漸增多，請總務處將交通動線納入規劃考量範圍內。 

3. 同意通過，請總務處儘速辦理，並考量學校整體安全，規劃學校總體檢的具體推

動方案提會報告。(本案所需經費已在頂大計畫編列) 

 

第 2案（詳附件 3）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本校水土保持設施擬依現行法令規定委託辦理總檢討評估及改善規

劃工作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依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第 112次會議討論決議辦理。 

二、由於本校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執照範圍係以全校整筆一宗土地（山下及山上

校區屬於學校公共設施用地部分）進行建蔽率及容積率之檢討，但山上校區興建

工程申請水土保持計畫時，均依建照基地面積所包含地號為水保計畫申請範圍。 

三、市府大地工程處於近來山坡地開發個案審查均多次要求應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

監督辦法第 7 條及第 10 條規定（水保計畫檢核表），並於 100 年 4 月 11 日本校

研究總中心興建工程加強山坡地審查會議時，明確要求本校提送之水保計畫申請

範圍應與建築執照範圍相符。 

四、本校山上校區依水土保持法第三條屬法定山坡地範圍約為 80 公頃，為符合現行

法令規定及大地工程處要求以全校面積（山下及山上校區屬於學校公共設施用地

部分）進行水土保持計畫之規劃與設計。擬依現行法令規定針對全校辦理水土保

持設施總檢討評估及改善規劃工作，俾利本校後續進行之六期運動區 A、D 棟工

程及通識大樓興建案等重大工程案進行。 

五、上述水土保持設施總體檢及改善規劃委託費用計新台幣 510萬元。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擬委託專業技師依現行法令規定辦理本校水土保持設

施總檢討評估及改善規劃工作，以利後續興建案等重大工程案進行。 

劉宗德委員意見： 

需謹慎斟酌水保總體檢引起的後續效應，對於未來依水保法 12條有關個案水保計畫

開發許可的影響性。 

許文耀委員意見： 

相關橋樑、檔土牆堤防是否也一併納入水保計畫考量範圍內。 

總務長說明： 

堤防非屬本校財產，但會與市府商議。未來學校計畫作整體後山的監測。 

許淑芳委員意見： 

1. 本計畫並未在 100年度預算內提出需求編列，在目前經費吃緊情況中，因此需更

精準確認。 

2. 請總務處未來提計畫時需考慮到經費需求與預算配合的整體概念，並提前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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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會計室，俾利預算案籌編與執行。 

決     議: 

1. 同意進行。 

2. 學校整體安全請總務處研究如何進行總體檢查。 

3. 預算掌控方面，請總務處以長期觀點的角度來規劃與推動。 

 

第 3案（詳附件 4）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  由：本校代管資產大修費用攤提及各項財產折舊提列年限，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近年決算收支均發生短絀，經檢視主因係 94 年度起固定資產依規定以直線

法提列折舊及攤銷費用，每年均須提列巨額費用所致。 

二、依行政院訂定「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之「中央政府總預

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作業規範」貳、甲、三、（六），除土地外之資產折

舊，應依資產使用狀況，以合理而有系統方式，按期提列折舊；無形資產及遞延

費用之攤提，除專案核准分攤期限者，應依核定案分攤外，餘應按其提供效益年

限分攤。 

三、本校校舍（代管資產）老舊進行大修衍生之遞延費用，現行採直線法分 5年攤銷，

每年攤銷費用龐大，影響決算餘絀甚鉅；其他財產折舊提列則依行政院頒行「財

產分類標準」最低使用年限計提，惟財產實際使用時間多較最低年限為長。 

四、為合理反映每年度資產使用成本，並改善本校收支短絀情形，爰建議折舊計提權

責單位總務處財產組，依遞延費用可提供之效益年限及其他財產實際可使用情形

酌予調整攤銷及折舊年限。 

五、本建議案前於 100 年 3 月 8 日以 1000005614 號簽會總務處，經該處財產組會簽

意見如下：基於「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第一０三條：遞

延費用於受益期間逐年攤銷，其攤銷年限不得超過整體資產之剩餘年限或五年之

規定。攤銷應以「受益期間」為主，其次始為「不得超過整體資產之剩餘年限或

五年」。考量本校學生宿舍向維持 10 年一循環之整修模式，建議受益期間以 10

年為期，另屋頂防漏工程因受外在環境影響（如地震），一般廠商皆僅保固 5 年，

建議仍維持 5 年，公務代管資產之大修攤銷年限，擬調整如下：（一）防漏整修

工程，以受益期間 5 年為攤銷基準。（二）其餘整修工程，以受益期間 10 年為攤

銷基準。（三）若受益期間超過整體資產之剩餘耐用年限，則依規定改以 5 年為

攤銷基準。 

決     議: 

1. 請主秘召集陳明進委員、李明昱委員、學務處、總務處財產組及會計室研議確認

財產折舊提列的會計準則與年限。 

2. 本案涉及到相關單位權益（尤其是宿舍部分）應具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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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教務處 

案  由：擬定本校新設立學程開辦費分配原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係校長批示研擬新設立學程開辦費，教務處會同本室於 5月 3日開會討論結

果如說明二至四。 

二、新設立學程僅對內招生(如數位內容與科技第二專長學位學程):開辦費以第二類

科(文法商管理統計社會科學等類)標準之 1/3支應。 

三、新設立學程係對外招生(如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開辦費以第二類科(文法商管理統計社會科學等類) 標準之 92 折支應(擬比照

100年度各系業務費減少 8%原則)。  

四、校內新成立之學程、系(所)，教育部若未核給員額則本校未獲額外之補助款，因

近年來教育部補助款逐年減少,學雜費又不能調漲,致學校財務困難;惟每新成立

一學程,其主管及行政助理人事費一年約增 85 萬元(其中主管加給 25,700 元

*13.5 月=346,950 元，行政助理一年約 50 萬元),加重學校負擔。部份碩士學位

學程招生人數一年約 8 至 9 人（帄均每生成本甚高）,考量學生人數規模及成本

因素,有關人事成本減併，建請由各相關院系調整支應(如主管及行政人員由相關

系所兼任)，直至學生人數達經濟規模方增設主管及行政人員。 

五、學校目前新增系所開辦費標準擬比照 100年度業務費減少 8%。詳如下表: 

1.研究所  刪 8%後金額 刪 8%前金額 

 (1)第一類科(理工農醫藝術等類)        1,283,400  1,395,000 

 (2)第二類科(文法商管理統計社會科學等類)：         513,360  558,000 

2.大學部                           

 (1)第一類科(理工農醫藝術等類)         855,600  930,000 

 (2)第二類科(文法商管理統計社會科學等類)：         427,800  465,000 

孫振義委員意見： 

1. 針對校內部分新開課程，若原系所已有提供此類課程則不需再新設立學程。需新

設立課程為原系所未提供之課程，僅給開辦費標準之 1/3恐怕不足以支應。 

2. 所有學程未能全以 1、2類區分，建議由新開學程的單位提出各自的預算需求後

再行審議。 

決     議: 

1. 同意通過。 

2. 校長指示研擬實施成本中心，將全校人事費支出按單位別分列，計算各系所、院

教學成本制度，惟部分系所課程供全校學生選修，成本歸屬有其困難處，請蔡副

校長與請電算中心協調，提供人事成本分析，讓目前經費流進各系所、學院數額

均能清楚辨識。 

3. 請人事室針對行政主管、行政人員、系助教及獨立所助教等之增設，儘速訂定合

理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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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案（詳附件 5）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擬修訂本校數位學習作業及補助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鼓勵本校教師投入數位學習，本校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於每學期經費額度內辦

理優良數位學習課程評選活動，經評選為優良課程者給予獎勵，獎金來自教務處

所編列數位教學相關經費。此評選作業依例由電算中心協助辦理，每學期選出 5

門課程各獎勵 2 萬元，造冊核撥於得獎教師帳戶。惟今電算中心於辦理 98 學年

度第 2學期優良數位學習課程核撥獎勵金時，經會計室提出經費項目來源及發放

方式等適用疑義，爰配合修訂相關辦法，以符規定，並自 99學年度起實施。 

二、本案經費來源業經簽奉校長同意以教務處業務費與學校 5 項自籌收入交換支

應，檢附修正後本校數位學習課程補助經費預算一覽表。 

三、本要點之修訂業經本校第 41次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同意修訂。 

四、檢陳本校數位學習作業及獎勵補助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     議:同意通過。 

 

第 6案（詳附件 6）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修正本校「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辦法」暨「教學特優教師遴選作業細

則」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本案分别經 99 年 10 月 25 日、12 月 8 日本校延攬傑出與特殊人才討論會第 31、32

次會議審議、本(100)年 1月 5日 99學年度第 1次校評鑑委員會及本年 1月 14日、

5月 6日第 162、163次校務會議決議以，同意修正部分條文，依規定提會審議。 

辦  法： 

一、本辦法案經參酌前開會議與會委員建議，並請教務處就教學特優遴選作業之實質

內涵進行修正，研擬修正重點如下： 

1. 教學獎項區分為「特優」及「優良」，每年遴選「優良」教師，累計三學年教

學優良者，則獲選為「特優」教師。爰修正法規名稱為「本校教學優良教師

獎勵辦法」。 

2. 為鼓勵教師追求教學之卓越表現，教學優良教師之名額由百分之四提高至百

分之五（第 3條） 

3. 修正遴選時應提供相關資料，並通盤研修質化標準，減少院（中心）推薦名

單，必要時得將佐證資料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等相關條文內容（第 6 條）。 

4. 增列未依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辦法通過整體評量並經校教評會備查者，不

得遴選為教學優良教師（第 7條）。 

5. 累計三學年教學優良獎獲獎之教師，每月原頒給 2 至 10 萬元學術研究補助

費，修正為每月 1萬 5千元（第 9條） 

6. 為明確規範各學院（中心）之教學優良評比標準，修正「應」依「第六條等

相關」規定，訂定實施要點報經校遴委會備查後實施（第 13條）。 

7. 增訂本校研究人員在校授課且未支鐘點費者準用本辦法之規定（第 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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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規定刪除「報教育部備查」之程序（第 15 條第一項)，並為求法制作業更

臻完善，新增「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十四日修正通過之條文，自 98學年度教

學優良教師遴選開始適用。」之規定(第二項)。 

二、另本辦法現行條文第七條規定，教學特優教師問卷調查之施行及計分，另以作業

細則訂定，爰訂定本校「教學特優教師遴選作業細則」在案，配合本次母法法規

名稱修正及條次改變等，酌作修正如對照表，併請審議。 

決     議:同意通過。 

 

第 7案（詳附件 7）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政治大學師生讀書會經費補助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規定業經 100年 3月 23日本校第 35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二、本校新訂「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

員人事費及行政人員辦理 5 項自籌收入業務支領工作酬勞支應原則」，各項校務

基金支應規章毋須逐案提報教育部，本辦法爰依規定增訂經費來源為 5項自籌收

入支應，另施行修正規定增列須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決     議:同意通過。 

 

丁、臨  時  動  議   
第 1案                                                 提案單位：法學院 

案   由：提請校方同意先行墊付興建「法學院館」部分經費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0年 5月 3日臺高（三）字第 1000072102號函（如附件一）辦理。 

二、依據 98年 8月 17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5屆第 4次會議紀錄決議（如附

件二），本案未來校務基金至多支應 40％即 2.68 億元，其餘 60％申請教育部補

助，補助不足部分由法學院自籌，內裝部分亦同比例辦理。 

三、依據 99 年 10 月 21 日由本校總務長主持之「法學院館興建可行性評估及規劃構

想案教育部審查意見研商會議紀錄」會議決議，本興建案工程經費預估為 5.5億

元，其中 2.4億元由本校校務基金支應、1.6億元由本院負責分期募款籌措，1.5

億元則向教育部爭取。 

四、今教育部來文函示，該部業已原則同意受理該構想書，惟因該工程補助款需俟

105年度後方能逐年回補，故擬請校方同意先行墊付，俾利本案後續相關業務之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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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1. 法學院做到以下查核點始可同意： 

（1）於三個月內（即正式上網徵求建築師的規劃設計的前置工作期間）完成： 

法學院募款計畫書，且得到全院的同意，由全院老師共同背書，並正式成立募

款委員會。 

（2）法學院要在 102 年達成 8000 萬元的募款承諾書，學校才會進行發包興建工程。 

2. 請總務處在三個月內上網徵選建築師前置工作，應俟法學院確定完成募款計畫

書，始可上網徵求。 

3. 本案預計 102 年 6 月左右發包，並預期於 104 年 5 月校慶時正式落成啟用。 

 

第 2案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 

案   由：檢陳「校務系統新帄台諮詢小組第十四次會議」臨時動議案紀錄，

提請 核備。 
說  明： 

一、本中心 95 年底執行校務帄台移轉計畫奉准：張景堯任務編組之主管加給由學校

自籌經費項下支應，因相關法令變革、時移勢異，經「校務系統新帄台諮詢小組

第十次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五屆第五次會議」通過張景堯組長支領

主管職務加給績效考核機制，改以工作酬勞形式核發，前揭會議紀錄詳附件。 

二、99年 12月 15日會計室便簽：自 98年 8月起張景堯主管加給改由電算中心年度

獲分配管理費項下支應，經人事室會簽：「年終工作獎金發給，包含主管加給，

並未包含工作酬勞。」緣此，會計室辦理支出收回此部分已發之張景堯 98 年年

終獎金 12,660 元（8,440 元*1.5 個月），99 年此部分年終獎金因此未核發，相

關過程大事紀詳附件。 

三、基於本案張景堯支領工作酬勞係因擔任新帄台任務編組主管職務，其支領金額應

等同於組長級主管加給，經「校務系統新帄台諮詢小組第十四次會議」核定改行

作法如下，提請 核備： 

1. 每年以主管加給為基準計算之年終獎金為 12,660元，98-102年年終獎金

總金額 63,300元，均攤於 100年 7月至 102年 12月，若達說明一所敘績

效考核標準，每月除原主管加給 8,440元外，增發 2,110元，發放總金額

調整為 10,550元。 

2. 本案張景堯支領工作酬勞期間至新帄台移轉計畫專案結束止。 

 

決     議:同意核備，本項經費以電算中心行政管理費分配款收入額度內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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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                                               提案單位：傳播學院 

案   由：為因應行為觀察研究需要，本院擬於大勇樓 320教室建置「研究導

向實驗室」，工程費用初估為新台幣 358萬元。奉 校長口頭核定同

意核撥新台幣 258萬元，100萬元由本院經費項下自行勻支。 
說  明： 

一、「研究導向實驗室」以支援行為觀察研究為主，結合真實生活情境。內部分設四

空間：主研究區（兼客廳情境區）、會議室（兼餐廳情境區）、訪談室（兼書房情

境區）、控制室兼資料錄製室，空間規劃設計圖請見附件一。 

二、本實驗室建置經洽謝瑤馨建築師協助規劃設計，所需經費約為新台幣 358 萬元

（預算評估表請見附件二）。奉 校長口頭核定同意核撥新台幣 258 萬元，100

萬元由本院經費項下自行勻支。 

決     議：此項計畫已確定以頂大經費支應，本提案已於會前撤案。 

 

 

     散會：17時 1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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